
记录保存检核表

本记录保存检核表提倡良好的记录保存规范，支持慈善机构履行其对ACNC的义
务。这只是一个指示性清单，无法做到面面俱到。

您的慈善机构是否：

 保存财务和经营记录？

 ■ 您的慈善机构保存什么记录？

 ■ 您是否有记录表明慈善机构的全部财务交易？ 

 ■ 您是否有记录表明慈善机构所做的活动？ 

 ■ 这些记录是书面记录、打印记录、电子记录还是其它记录？ 

 使用英文或者采用可以轻松翻译成英文的形式保存记录？

 具有一个记录保存系统或程序？

 ■ 您的慈善机构是否有人负责保存记录？ 

 ■ 其他工作人员/志愿者/董事会成员是否接受过记录保存系统或程序方面的培训？ 

 采用可以随时查阅（轻松找到）的方式保持记录？

 ■ 记录保存在什么地方？ 

 ■ 慈善机构中其他经授权的人员是否知道记录保存在什么地方？ 

 ■ 是否有存档系统？ 

 ■ 其他人是否了解这个存档系统？  

 保管任何具有敏感性的记录？

 ■ 您的慈善机构是否有人负责保管具有敏感性的记录？

 ■ 慈善机构中其他经授权的人员是否了解这一程序？



 备份任何电子记录？

 ■ 您是否将备份保存在电脑以外的一个不同的安全之处？ 

 ■ 您是否打印电子记录？您不需要全部都打印出来，只需要打印重要的记录。 

 保存重要电子记录的纸张副本？

 ■ 您的慈善机构是否将纸张记录放在档案、纸盒、文件夹或信封中？ 

 ■ 您的慈善机构是否将不同的纸张记录分类（银行对帐单、通信、帐单、收据）？ 

 ■ 您的慈善机构是否按报告期（财政年度）将纸张记录分开？  

 将所有记录保存七年？

 ■ 将记录保存七年是否有足够的储存空间？ 

 向具有各自记录保存要求的其它监管机构报告？

 ■ 是否有其它的记录保存要求（如按照合同或认证计划）？ 

 ■ 您是否达到这些要求？ 

如果您的慈善机构都可以勾去这些项目并且遵行良好的记录保存规范，就很可能履行了
ACNC对记录保存所要求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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